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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2021 年提前招生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依据《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浙江省深化高校考试招生

制度综合改革试点方案》、《浙江省高职提前招生试点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精神和浙江省教育考

试院 2021 年高职提前招生工作要求，结合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相关要求和学

校实际，特制订章程。

第二章 学校概况

第二条 学校全称为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国标代码 12862、省标代码 0052。办学地点：杭

州校区地址杭州市萧山高教园区学知路 151 号、上虞校区地址绍兴市上虞区五星西路 111 号。

第三条 学校是经浙江省政府批准的首批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是中国特色高水

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专业群 A 类）、国家优质高职院校、国家骨干高等职业院校、全国职业院校

数字校园建设样板校、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先进单位、全

国首批 100 所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全国首批“1+X”证书制度试点院校、全国国防教育特色校、全

国定向培养士官试点院校、全国职业教育育人成效 50 强、全国职业教育服务贡献 50 强、浙江省中

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浙江省级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浙江省高校文化校园建设试点单

位、浙江省四年制高职试点学校、专升本学生联合培养试点学校。

第四条 学校经批准具有高等职业技术学历教育招生资格，颁发专科（高职）学历证书。

第三章 招生计划

第五条 2021 年提前招生面向浙江省普高招生考生 460 名,面向浙江省单独考试招生考生(建筑

类、计算机类、文秘类、电子电工类)120 名，共计 580 名。学制均为 3年，学费按照浙江省物价部

门批复的 2021 年各专业收费标准执行，另行公布。具体招生计划如下：

表 1 2021 年提前招生计划表

序号 专业名称 人数
学费标准

（元/学年）
招生对象 备注

A1 市政工程技术 30 6600 普高招生考生

A2 地籍测绘与土地管理 25 6600 普高招生考生

A3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90 6600 普高招生考生

A4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15 6600 普高招生考生

A5 文秘（建筑文秘与档案管理） 20 6000 普高招生考生 上虞校区

A6 建筑设计（中美合作） 80 18000 普高招生考生 上虞校区

A7 建筑工程技术（国际工程方向）（中加合作） 100 18000 普高招生考生 上虞校区

A8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中美合作） 100 18000 普高招生考生 上虞校区

B1 地籍测绘与土地管理 10 6600 单独考试招生考生建筑类

B2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物业经理人） 20 6600 单独考试招生考生计算机类

B3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物业经理人） 20 6600 单独考试招生考生建筑类

B4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30 6600 单独考试招生考生建筑类

B5 文秘（建筑文秘与档案管理） 10 6000 单独考试招生考生文秘类 上虞校区

B6 城市信息化管理（智慧城管） 15 6600 单独考试招生考生计算机类 上虞校区

B7 城市信息化管理（智慧城管） 15 6600 单独考试招生考生电子电工类 上虞校区

第四章 报名办法

第六条 报名条件。已办理浙江省普高招生或单独考试招生报名手续，身体条件满足《普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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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要求的高中阶段毕业生，其中报考建筑设计（中美合作）的考生应

无色盲。普高招生考生学考成绩等第不限制，外省转入浙江省考生的学考成绩必须经浙江省教育考

试院认定。单独考试招生考生需参加高考报名科类对应的职业技能考试。

第七条 报名方式。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符合条件的考生在 3 月 31 日 18:00 前登陆我校招

生网(https://zsw.zjjy.net)，进入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指定的高职提前招生服务平台进行网络报名。

每位考生只能报考 1 个专业，多填报的志愿视为无效。

第八条 入围综合素质测试。根据学业水平成绩（语文、数学、外语、技术、“自选科目”五

门折算分，折算方法见表 2）或职业技能操作考试成绩，从高到低排序，按各专业各类别招生计划

的 1:5 确定入围考生名单。若报考人数未达到该专业该类别招生计划数的规定比例，则按其实际报

考人数入围。若入围资格线考生出现总分相同的情况，则一并入围。

第九条 网上确认和缴纳报名考试费。入围综合素质测试的考生须在 4 月 8日 20：00 前登录学

校招生网完成网上确认，并缴纳报名考试费 140 元/人，报名考试费概不退还。网上确认和缴费缺一

不可，否则视为自动放弃。

第十条 准考证打印。4 月 17 日前完成网上确认和缴纳报名考试费的考生登录学校招生网打印

准考证。

第五章 考试办法

第十一条 高职提前招生选拔考试以高中学考或职业技能考试为基本依据(成绩以省教育考试院

提供为准)，结合学校综合素质测试进行计算。

普高招生考生总成绩（200 分）=高中学考折算成绩+综合素质测试成绩+素质特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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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择优录取的原则。

第十三条 根据普高招生考生和单独考试招生考生两类对象按计划录取。参加我校综合素质测

试的考生按照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录取原则，按各专业各类别招生计划数的100%确定拟录取名单，

并按招生计划数的 200%确定备录取名单。

第十四条 分数按四舍五入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拟录取时如果总成绩同分，普高招生考生依

次按素质特长分、综合素质测试、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历史、技术、思想政治、化学、地理、

生物排序录取。上述排序后仍有同分同名次的情况，则普通高中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等级高的考生优

先录取；高中阶段具备相关选修课程学分或相关选修课程成绩优良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单

独考试招生考生依次按素质特长分、综合素质测试、职业技能考试折算分、职业技能操作、职业技

能理论排序录取。

第十五条 若某专业某类别参加综合素质测试人数低于该专业该类别招生计划数，按照其参加

综合素质测试人数的 90%确定拟录取考生名单（遇小数则按四舍五入取整），不再设置备录考生。

第十六条 学校招生与就业处负责将经学校提前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确定的拟录取考生名单和备

录取考生名单报送至浙江教育考试院指定的高职提前招生服务平台上进行双向选择。拟录取的考生，

可选定其中 1 所院校(专业)作为录取结果。考生未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服务平台选定录取学校的，视

为自动放弃该次拟录取资格。

第十七条 我校根据考生选择结果确定录取名单。当计划已足额完成，或虽未完成但已无备录

考生时，该专业录取工作结束，我校按规定办理录取手续。被录取的考生，不得再参加当年的普通

高校或单独考试招生统一考试；未被录取的考生则可参加普通高校或单独考试招生统一考试，不影

响其正常录取。

第十八条 学校对思想政治品德考核不合格考生，不予录取。

第七章 招生监督

第十九条 学校成立提前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制订招生政策，确定招生计划，制订实

施方案，讨论并决定招生和录取工作中的重大事宜。高职提前招生工作由学校纪检监察室实施全过

程监督，并主动接受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和社会各界的监督。学校招生监督电话 0571-82606927。

第二十条 考生应本着诚信原则报考学校提前招生，所提供的信息、材料照片等各项报名内容均

应真实有效、清晰无误。如有虚报、隐瞒或伪造、涂改有关材料及其它欺诈手段，将按教育部令第

36 号规定处理。即：

考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如实记入其考试诚信档案。下列行为在报名阶段发现的，取消报

考资格；在入学前发现的，取消入学资格；入学后发现的，取消录取资格或者学籍；毕业后发现的，

由教育行政部门宣布学历、学位证书无效，责令收回或者予以没收；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

关处理。

（1）提供虚假姓名、年龄、民族、户籍等个人信息，伪造、非法获得证件、成绩证明、荣誉证

书等，骗取报名资格、享受优惠政策的；

（2）在综合素质评价、相关申请材料中提供虚假材料、影响录取结果的；

（3）冒名顶替入学，由他人替考入学或者取得优惠资格的；

（4）其他严重违反高校招生规定的弄虚作假行为。

第八章 其 他

第二十一条 学校招生网为学校发布提前招生事宜的官方网站，一切信息以官方网站发布为准，

因考生自身原因未能及时了解学校发布信息的后果由考生自负。考生承诺书采用在学校招生网上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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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并认可的形式，凡报名的考生均视作已阅读并承诺遵守各项约定。

第二十二条 实施进程安排（如有变动，以省教育考试院和学校招生网公布为准）

表 6 提前招生进度表

序号 内容 日期

1 考生网络报名 3 月 31 日 18：00 前

2 公布综合素质测试入围考生名单 4月 3日前

3 网上确认和缴纳报名考试费 4月 8日 20：00 前

4 素质特长分材料邮寄 3 月 31 日前

5 考生自行打印准考证 4 月 17 日前

6 综合素质测试 4月 17 日

7 成绩查询 4 月 27 日前

8 素质特长分公示 4 月 27 日前

9 确定“拟录取”、“备录”及“未录取”考生名单 5月 7日前

10 学校拟录取和备录结果提交服务平台 5月 7日 8：30—17：30

11 考生登录服务平台查看录取结果，拟录取考生进行选择确认 5月 9日 8：30—17：30

12 学校根据缺额计划将备录考生递补为拟录取考生，并提交至服务平台 5 月 10 日 8：30—17：30

13 考生登录服务平台查看录取结果，递补后转为拟录取的考生进行选择确认 5 月 11 日 8：30—17：30

14 学校根据缺额计划将备录考生递补为拟录取考生，并提交至服务平台 5 月 12 日 8：30—17：30

15 考生登录服务平台查看录取结果，递补后转为拟录取的考生进行选择确认 5 月 13 日 8：30—17：30

16 如仍有缺额计划和备录考生，继续递补 5 月 14 日 8：30—17：30

17 结束网上录取 5月 16 日

18 根据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公示录取名单 5月 17 日—30 日

19 根据公示结果形成最终录取名册 5月 31 日

第二十三条 招生联系方式：杭州市萧山高教园区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招生与就业处，邮编：

311231。

招生咨询电话：0571-82871234，82606765。

传真电话：0571-82608052。

学校招生网：https://zsw.zjjy.net/。

微信公众号：zjjyzs。

第九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章程若有与国家相关政策不一致之处，以国家和上级有关政策为准。

第二十五条 本章程由学校提前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如因疫情防控需要，须对有关安排

进行适时调整的，则另行通知。

http://zsw.zjjy.net/

